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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14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正本）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1400011681 號  

一、業務計畫：應依據業務收支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

，隨同調整。 

二、業務收支： 

(一)業務總收入：4 億 3,554 萬 4 千元，照列。 

(二)業務總支出：4 億 4,988 萬 8 千元，照列。 

(三)本期短絀：1,434 萬 4 千元，照列。 

三、解繳公庫淨額：無列數。 

四、轉投資計畫：無列數。 

五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：480 萬元，照列。 

六、資金運用：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七、通過決議 3 項： 

1.114 年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監督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「支出」預

算編列 4 億 4,988 萬 8 千元，凍結 200 萬元，俟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向立法院

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，始得動支。 

2.114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預算案編列專業服務費 9,685 萬 9 千元

，其中包括專利權申請及維護費用為 2 萬元。災防中心設立主要任務為推動及

執行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及整合、研發成果之落實及應用。根據該中心提供災

害防救科技研發事項歷年取得專利情形，迄 113 年 7 月底共取得「山區洪流偵

測方法」、「能針對風災及水災所造成的工商災損進行即時評估及預警的系統」

、「依機器學習偵測使用行動通訊服務之人流異常之系統及其方法」及「災害

模擬系統及方法」等 4 項專利。上述四項專利權每年度需編列專利權相關維護

成本費用，依該中心提供 106 至 114 年度專利權權利金收入及其維護成本表，

四項專利權均為 109 年度前申請，110 年度起已無申請費，其維護費係於 1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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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00 元至 2 萬元間，然 4 項專利均無移轉授權使用，未有權利金收入。雖中心

已公開徵求研發成果讓與廠商，透過技術移轉將研究成果鏈結產業界，以提升

競爭力。惟迄 113 年 7 月底止，專利權尚未成功技術移轉至產業界授權使用，

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加強辦理專利權技轉，以利研究成果有

效運用，進而提升國內災害防救研發能量，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

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3.落雨小幫手 APP 為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 109 年 10 月建置完成並上

線供民眾下載使用，提供未來 2 小時氣象雷達圖和雨量即時動態，亦可以獲得

打雷即時訊息，每 10 分鐘有 1 筆更新預警資料，若使用者回饋定位點資訊，定

位點附近未來 30 分鐘內會下雨，APP 將主動推播「快下雨了」訊息，讓民眾提

前因應。依據「氣象法」第 17 條規定，全國氣象、地震或海象等現象之預報或

警報，由中央氣象署統一發布；另該法第 18 條規定，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個人

經中央氣象署許可者，得發布氣象或海象之預報，惟應依「從事氣象海象預報

業務許可辦法」規定，向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申請許可，取得許可證後，始得從

事氣象或海象預報業務。再依氣象法第 2 條名詞定義，「預報」指以觀測結果

為基礎，發布氣象、地震或海象等現象所為之預測，「警報」指預測可能發生

氣象、地震或海象災害而發布之警告性預報。反觀災防中心落雨小幫手 APP 之

資訊通知文字均以「示警」，如示警訊息、降雨示警、打雷示警等，未使用

「預報」或「警報」等文字。為完備法制作業、提升災害預防效率，爰要求行

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會同相關部會加強推廣、精進服務方式，及儘速

依規定取得許可，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
